
－ 1 －

邯郸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邯医保规〔2021〕2号

邯郸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邯郸市门诊特殊病医疗保障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，冀南新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人

事局，相关定点医药机构：

现将《邯郸市门诊特殊病医疗保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邯郸市医疗保障局

2021年 5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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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市门诊特殊病医疗保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保障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，建立健全多

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，保障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的医疗需

求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门诊特殊病是指经医疗保障部门组织或

委托专家论证，需长期在门诊治疗的部分疾病。

第三条 门诊特殊病的申报、认定及管理工作按照属地管理

原则由参保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负责组织实施，按照《邯郸市医

疗保障门诊特殊病申报认定规程》执行。

第二章 保障范围

第四条 门诊特殊病病种：恶性肿瘤、尿毒症、器官或组织

移植、血友病、动脉型肺动脉高压、苯丙酮尿症、骨髓纤维化。

第五条 凡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人员，符合门诊特殊病申报条件的，经申报、认定通过

后可享受门诊特殊病医保待遇。

第六条 门诊特殊病医保待遇支付范围：

1.恶性肿瘤治疗、用药及检验检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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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尿毒症透析、滤过、灌流治疗及辅助治疗、用药和相关检

验检查；

3.器官或组织移植术后抗排异免疫治疗用药及相关检验检

查；

4.血友病输注凝血因子治疗用药及相关检验检查；

5.动脉型肺动脉高压治疗用药及相关检验检查；

6.骨髓纤维化治疗用药及相关检验检查；

7.苯丙酮尿症患者特殊食品及相关检验检查。

第三章 待遇标准

第七条 门诊特殊病自认定后的次日起享受门诊特殊病医保

待遇。

第八条 门诊特殊病待遇支付标准：

1.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病统筹基金不设起付标准，统筹基金支

付金额纳入年度支付限额，超出年度支付限额的纳入职工大额医

疗保险保障范围，按照大额医疗保险相关规定予以支付。

2.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为 500元，一年只

收一次，统筹基金支付金额纳入年度支付限额，个人负担部分年

度累计达到大病保险起付线标准后，纳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保障

范围，按照大病保险相关规定予以支付。

3.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按照住院比例予以支付。患者服用与抗

肿瘤相关的中草药（汤剂），统筹基金支付限额为每月 2000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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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年度统筹基金支付限额。

4.尿毒症透析、血液滤过和血液灌流按乙类纳入门诊报销范

围，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按照住院相应报销比例支付，城乡居

民医保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三级定点医疗机构 70%，二级及以下

定点医疗机构 80%。

5.器官或组织移植术后抗排异免疫治疗用药及检验检查，第

一年支付限额每月 5000元，第二年每月 4500元，第三年及以后

每月 4000元。

6.血友病输注凝血因子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按照住院相应

报销比例支付，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一、二、三级定点医疗机

构支付比例分别为 90%、85%、80%。

7.动脉型肺动脉高压、骨髓纤维化患者门诊治疗用药及相应

检验检查按照住院报销比例支付。

8.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苯丙酮尿症患者，食用不含苯丙氨酸

成分的米、面、奶粉、蛋白粉等特殊食品(国产)，以及血苯丙氨

酸检测和体检费用，统筹基金不设起付线，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

70%支付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1.4万元，同一患者医保累计支

付限额为 19万元。

9.特殊病药店购药按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比例支付。

10.特殊病门诊检验检查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2500元，纳入

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。

第九条 门诊特殊病药品、诊疗目录和医用耗材执行医保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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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相关政策规定。

第四章 服务管理

第十条 门诊特殊病纳入慢特病“1+N”服务体系管理。以市慢

特病医保管理中心为依托，在市域内合理布局、合理设置 N个慢

特病服务站，形成网格化的特殊病医药服务管理体系，实行特殊

病“定点就医服务、定向配送药品耗材、定额管理医药费用”管理。

第十一条 特殊病人员在市域内慢特病服务站发生的特殊病

医药费用使用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算。

第十二条 已备案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，在居住地定点医药

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手工报销。

第十三条 因病情需在市域外门诊治疗或购药的，经所选慢

特病服务站及参保地医疗保障部门备案核准后回参保地医保经办

机构手工报销。

未经备案在市域外门诊治疗或购药的，需经参保地医疗保障

部门核查，报销比例在原基础上降低 15个百分点。

第十四条 市域外调入我市的参保人员，可凭原参保地提供的

门诊特殊病有关证明，按我市门诊特殊病有关规定享受相关待遇。

第十五条 特殊病患者病情检查与健康体检实行协同管理。

参保人员健康体检信息应纳入特殊病信息管理系统，逐步完善持

续的参保人员电子信息档案，简化病情检查流程，减轻参保人员

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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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邯郸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，原城镇职

工、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病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

行。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相关文件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7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。


